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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含），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 511.53 元 / 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披露的《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50）。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53）。

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511.53 元 / 股
调整为 509.39 元 /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42）。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回购公司股份
实施期限的议案》，对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长 6 个月，延期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止，即回购实施
期限为自 2022 年 8 月 30 日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延长回购公司股份实施期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49）。

二、 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2 年 9 月 19 日， 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 并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披露了首次回购

股份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完成股份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268,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38%，回购最高价格 234.00 元 / 股，回购最低价格 112.37 元 / 股，回购均价 148.80 元 /
股，使用资金总额 39,877,221.74 元。

（三）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
方案。本次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
购。

（四）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为公司超募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状况和
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股份回购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股
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 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2 年 9 月 20 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54）。

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回购期间持有公司股票的变动情况如下：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钟波先生于
2022 年 11 月 2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20,000 股，占增持
时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3%。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公司首次披露回
购股份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前不存在其他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 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累计回购股份 268,000 股，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或股权激励计划。 上

述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
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 公司如未能在发布本公告后三年内使用完毕已回
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后续， 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 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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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与国际金融公司（IFC）签署贷款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为实现马来西亚 r-PET 生产线的产能扩张和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向国际金融公司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以下简称“IFC”） 申请
70,000,000 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贷款

贷款类型：蓝色贷款（Blue� loan）
贷款期限：6 年
风险提示：IFC 要求借款人在满足一定放款条件时分期发放贷款， 对于未达到提款条件

的，IFC 有权通知借款人取消提款资格，公司未来可能存在无法满足提款条件，实际获得的贷
款金额低于 70,000,000 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风险。

本次事项还须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备案，具有一
定的不确定性。

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借款人”）于 2023 年 12 月 8 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国际金融公司（IFC）签署贷款协议
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签署贷款协议基本情况
公司拟与国际金融公司（IFC）签署贷款协议，IFC 向公司提供 70,000,000 美元或等值人民

币贷款，贷款期限为 6 年。 本次贷款将由 IFC 发放给公司，后续公司将相应贷款用于马来西亚
r-PET 生产线的产能扩张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申请贷款事项在董事会的审议范围及权
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双方介绍
（一）贷款人基本情况
国际金融公司（IFC）是世界银行集团的成员，同时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专注于新兴市场私

营部门的国际开发机构。 其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开展合作，利用掌握的资金、专业知识和影响
力，在发展中国家创造市场、创造机会，有力调动了私营部门的力量，参与消除贫困，促进共同
繁荣。

IFC 实施的蓝色贷款（Blue� Loan），根据其《蓝色金融指引》，从狭义而言是专门为海洋友好
项目和关键洁净水资源保护提供资金的创新融资工具，广义而言，指以绿色或社会价值目的为
募集资金使用用途，或以可持续性为目标的各种金融工具。 IFC 认可本贷款用途 r-PET 项目隶
属“D.对海洋友好的化学品和塑料相关行业”，是利于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和海洋保护的合格蓝
色项目，愿意向公司提供蓝色贷款支持。

在蓝色贷款的外部审核环节，国际顶级评级机构惠誉常青（Sustainable� Fitch）在对公司及马
来西亚 r-PET 项目进行充分调研评估后，就“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蓝色贷款
框架”出具第二方意见。惠誉认为，公司的蓝色贷款框架符合亚太贷款市场协会(APLMA)、贷款
市场协会 (LMA)和贷款银团与交易协会 (LSTA)发布的 GLP，评定公司的蓝色贷款框架为“优
秀”（Excellent）。

公司与国际金融公司（IFC）、惠誉常青（Sustainable� Fitch）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贷款不构
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借款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7102422XC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4、住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齐鲁化学工业园清田路
5、法定代表人：刘方毅
6、注册资本：人民币元壹亿捌仟柒佰柒拾陆万玖仟贰佰伍拾元整
7、成立日期：2005 年 03 月 14 日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玻璃制品制造；日

用玻璃制品销售；纸和纸板容器制造；纸制品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
资源加工；家具制造；金属制日用品制造；金属制品销售；制镜及类似品加工；环境保护专用设
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融资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2,920,681,603.71 3,792,834,10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77,427,009.56 2,215,512,469.21

2022年度 2023年 1-9月

营业收入 2,056,055,590.33 1,824,519,42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30,770,926.77 155,769,989.97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集团合并数据
二、拟签署贷款协议主要内容
1、贷款人：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
借款人：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贷款金额：70,000,000 美元或等值人民币
3、贷款期限：6 年
4、还本付息安排：每年的 6 月 15 日和 12 月 15 日是付息日；本金自 2027 年 6 月 15 日开始

分 6 期于付息日偿还，每期偿还约 16.67%；公司可在任何付息日提前偿还全部或部分未偿贷
款，并具体说明提前偿还的未偿放款。

5、贷款用途：马来西亚 r-PET 生产线的产能扩张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6、放款条件：IFC 放款义务受限于贷款协议中约定的前提条件的完成。 相关前提条件主要

包括债务人未发生违约情形、债务人未发生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债务人于贷款协议中
对 IFC 已作出的陈述保证仍有效、债务人无重大损失或赔偿责任等。

7、担保措施：（1）在贷款存续期内，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英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英科”）、六安英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安英科”）为公司在贷款协议项下所有相
关的债务的履行和清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额度在 2022�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
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可详见《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度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2)。 上海英科、六安英科分别依据适用的法律
法规和章程，分别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决议程序。

（2）根据贷款协议约定，规定提交给 IFC 其他担保措施；后续将根据贷款协议的要求履行
相应的内部决议程序。

同时，申请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公司一切与上述 IFC 贷款相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签署贷款协议、股权质押协议、担保协议、办理发改及外管备案登记手续，未来签署抵押协议
及办理抵押登记等。

上述贷款协议的主要内容以最终签署版为准。
三、本次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 IFC 申请贷款期限长达 6 年，是为了满足经营发展需求。 本次事项拓展了多元

化融资渠道，有利于降低公司融资成本，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能够为未来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融资支持。

本次贷款主要为公司马来西亚 r-PET 生产线的产能扩张所需， 符合公司国际化的发展战
略，有利于公司继续保持高质量健康发展势头，符合公司中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 同时，鉴于
IFC 良好信誉，公司作为资源再生领域的高科技制造商首次获得其蓝色贷款，表明公司具备良
好的治理机制、发展前景以及环境和社会绩效标准，有望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国际市场的信誉度
和品牌美誉度。

四、风险提示
IFC 要求借款人在满足一定放款条件时分期发放贷款， 对于未达到提款条件的，IFC 有权

通知借款人取消提款资格， 公司未来可能存在无法满足提款条件， 实际获得的贷款金额低于
70,000,000 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风险。

本次事项还须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备案，具有一
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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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 年 12 月 26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3 年 12 月 26 日 14 点
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纬三路山东英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3 年 12 月 26 日
至 2023 年 12 月 26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修订〈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2 《关于修订〈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

3 《关于修订〈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

4 《关于修订〈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制度〉的议案》 √

5 《关于修订〈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的议案》 √

6 《关于修订〈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议案》 √

1、 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情请见公

司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经济参考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
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三）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087 英科再生 2023/12/19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授
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 1）和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二）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原件、加盖法人印章的
营业执照复印件、 股票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原件、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股
票账户卡原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办理登记手续。

（三）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邮件的方式登记，在来信或邮件上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
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复印件，信封上请注明“股东会议”字
样。 信函或邮件须在 2023 年 12 月 21 日下午 17:00 前送达，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四）登记时间、地点
登记时间：2023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7:00）
登记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清田路英科再生董事会办公室
（五）注意事项
股东请在参加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证件。 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六、 其他事项
（一）公司鼓励全体股东优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方式参加股东大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三）参会股东请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并配合会场要求接受体温检测等相

关防疫工作。
（四）会议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清田路英科再生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255414
电话：0533-6097778
联系人：徐纹纹
特此公告。

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1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3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订〈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关于修订〈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3 《关于修订〈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4 《关于修订〈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制度〉的议案》

5 《关于修订〈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的议案》

6 《关于修订〈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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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提议公司

回购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12 月 8 日收到公司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李太友先生《关于提议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的函》。 李太
友先生提议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超募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票，具体内容如下：

一、提议人的基本情况及提议时间
1、提议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太友先生
2、提议时间：2023 年 12 月 8 日
二、提议人提议回购股份的原因和目的
李太友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同时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促进公司健康可
持续发展，提议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自有资金或超募资金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并在未
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三、提议人的提议内容
1、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回购股份的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并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予以转让；若公司未能以本次回购的股份
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转让完毕，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如国家对相
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3、回购股份的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4、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5 元 / 股。

5、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5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
元。

6、回购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
7、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8、回购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35 元 / 股

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 200 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26%。 按照本次回购金
额下限不低于人民币 3,5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35 元 / 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
为 100 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

本次回购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
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
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
购股份的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四、提议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提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以及提议人在回购
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提议人李太友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提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在该期

限内，提议人李太友先生在回购期间及未来 3 个月、未来 6 个月暂无增减持公司股份计划。
若李太友先生未来执行相关增减持计划，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时告知公司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五、提议人的承诺
提议人李太友先生承诺： 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公司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回购股份事

项，并对公司回购股份议案投赞成票。
六、风险提示
公司将尽快就上述内容认真研究，制定合理可行的回购股份方案，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

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回购事项需按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尚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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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 HP537 片获得临床试验

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受

理通知书》，公司自主研发的 HP537 片用于治疗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包括但不限于多发性骨髓
瘤（multiple� myeloma,� MM）、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s� lymphoma,� NHL）、急性髓系白
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 MDS）的
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HP537片

剂型 片剂

申请事项 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受理号 CXHL2301351、CXHL2301352

申请人 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二、 药品的其他情况
HP537 片 是 公 司 独 立 自 主 研 发 的 p300/CBP （E1A-binding� proteinP300/CREB-binding�

protein,� p300/CBP） 抑制剂小分子抗肿瘤药物 ， 它通过结合 p300/CBP 溴结构域（bromine�
domain,� BRD）阻断 p300/CBP 信号通路。 p300/CBP 参与细胞周期进展和细胞生长、分化和发
展，在肿瘤中高度表达和激活，是肿瘤细胞生长的关键调控因子。HP537 通过抑制 p300/CBP 酶
的活性， 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而达到抗肿瘤的效果。 根据我国化学药品注册分类规

定，HP537 片属于化学药品 1 类。 HP537 片主要用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包括但不限于 MM、
NHL、AML、MDS 患者的治疗。

MM 在任何年龄均可发病， 多见于 60 岁以上人群， 而在 40 岁以下人群中较为少见，MM
的全球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ge-standardised� rate,� ASR）为（1.5-2）/100000，位居血液系统恶性肿
瘤的第二位，其 ASR 约占所有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 10%1,2。 中国 MM 发病率略低于西方国家，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2019 年我国有 18,793 例新发 MM 患者， 有 13,421 例 MM 患者死亡 3。
GLOBOCAN� 2020 年数据显示，全球新发 NHL� 544,352 例，死亡 259,793 例，发病率和死亡率
均居全部恶性肿瘤第十一位。 根据中国淋巴瘤治疗指南（2022 年版），2020 年中国新发 NHL�
92,834 例，其中男性 50,125 例，女性 42,709 例；死亡 54,351 例，其中男性 29,721 例，女性 24,630
例；男性 NHL 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全部恶性肿瘤第十位；女性 NHL 发病率、死亡率未列入全
部恶性肿瘤的前十位。 全球每年有超过 8 万例 AML 患者死亡，预计在未来 20 年这一数字将增
加一倍。 美国 AML 的患者的 5 年相对生存率目前为 30.5%，较 2000 年 18%的 5 年相对生存率
有所改善。 瑞典一项全国登记调查表明，生存预期存在年龄依赖性的特点，AML 诊断时年龄小
于 50 岁的患者估计 5 年生存率为 62%，50-64 岁患者为 37%，65 岁及以上患者仅有 9.4%4。
1Guedes,� A.,et � al .,� Multiple � Myeloma� (Part � 1)� -� Update� on� Epidemiology,� Diagnostic� Criteria,� Systemic�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Rev� Bras� Ortop� (Sao� Paulo).� 2023� Jun� 29;58(3):361-367.
2Huang,� J .,� et � al .,� The� epidemiological � landscape� of� multiple � myeloma:� a� global � cancer� registry� estimateof� disease�
burden,� risk� factors,� and� temporal � trends.� Lancet� Haematol .� 2022� Sep;9(9):e670-e677.
3Liu,� J .,� et � al .,� Burden� of� multiple � myeloma�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Global � Burden� of� Disease ,� Injuries,�
and� Risk� Factors� Study� 2019.� Chin� Med� J� (Engl ).� 2023� Dec� 5;136(23):2834-2838.
4DiNardo,� C.D.,� et � al .,� Acute� myeloid� leukaemia.� Lancet .� 2023� Jun� 17;401(10393):2073-2086.

HP537 片具有较好的化学稳定性和生物活性。 临床前研究显示 HP537 具有良好的有效性
及安全性，其具有高活性、高选择性，同时具有良好的口服暴露量和生物利用度。根据临床前体
内外药效学研究结果，预期 HP537 可能是治疗恶性血液瘤，尤其是 MM、AML 和 NHL 的有效
药物，有望成为一个具有重要临床价值并安全有效的新型抗癌药。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内外均无同类靶点产品获批上市。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

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本次临床试验申请
能否获得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 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有关公司信息请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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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戈利昔替尼全球注册临床
研究成果在 2023 年美国血液学会（ASH）
年会口头报告并获《柳叶刀·肿瘤学》同步

发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第 65 届美国血液学会（ASH）年

会上，以口头报告形式公布了核心产品戈利昔替尼的全球注册临床试验（JACKPOT8 研究的 B
部分）的结果，戈利昔替尼治疗复发 / 难治性外周 T 细胞淋巴瘤（r/r� PTCL），中位缓解持续时
间（DoR）达 20.7 个月，相较现有疗法呈现出持久的临床获益。 这一研究成果同时刊登于国际
顶级期刊《柳叶刀·肿瘤学》（Lancet� Oncology，影响因子 54.4）。

《柳叶刀·肿瘤学》和 ASH 年会分别是国际权威的肿瘤学专业期刊和血液学盛会，在全球
医学界享有盛誉。 此次戈利昔替尼全球注册临床研究结果在国际顶级学术会议和期刊同步发
表，进一步彰显了国际学术界对该研究和戈利昔替尼临床价值的高度肯定。 此外，戈利昔替尼
的全球 I 期临床研究成果于今年 9 月刊于《肿瘤学年鉴》（Annals� of� Oncology，影响因子 51.8），
3 个月内连登 2 大国际顶刊，累计影响因子超 100。 戈利昔替尼接连斩获国际最高学术认可，有
望为 r/r� PTCL 患者带来突破性治疗新选择。

一、关于戈利昔替尼
戈利昔替尼是全球首个且唯一针对外周 T 细胞淋巴瘤（PTCL）的高选择性 JAK1 抑制剂，

于 2022 年 2 月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快速通道认定”（Fast� Track� Designation），新

药上市申请于 2023 年 9 月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药品审评中心（CDE）受理，并纳入
优先审评。

截止 2022 年 10 月 12 日，JACKPOT8 研究的 B 部分在全球范围入组了 104 例患者，研究结
果显示戈利昔替尼单药治疗 r/r� PTCL 相较现有疗法呈现出显著且持久的抗肿瘤疗效，安全且
耐受性良好。 经独立影像评估委员会（IRC）评估，70%的患者病灶不同程度缩小，客观缓解率
（ORR）达 44.3%，完全缓解（CR）率达 23.9%，且在多种 PTCL 常见亚型中均观察到肿瘤缓解，
两者均高于现有治疗方案近 2 倍。 截止 2023 年 8 月 31 日，经 IRC 评估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
（PFS）为 5.6 个月，中位 DoR 和中位生存期（OS）分别长达 20.7 个月和 19.4 个月且尚未成熟。
作为参考，目前获批用于 r/r� PTCL 的创新药，ORR 大多在 30%以下，DoR 在 12 个月以下。

作为新一代 JAK1 高选择性抑制剂，戈利昔替尼对 JAK 家族其它成员有 200� -� 400 倍的选
择性，有效降低泛 JAK 抑制导致的药物安全性风险。 JACKPOT8 研究的 B 部分中，治疗相关不
良事件（TRAEs）大多可恢复或临床可管理，且耐受性良好。 戈利昔替尼有望改善 r/r� PTCL 患
者的不良预后，为患者带来新的治疗希望。

凭借积极的研究数据，戈利昔替尼自 I 期全球多中心临床研究启动以来，接连在两大国际
顶刊发表研究成果 ， 连续 4 年入选国际顶级学术大会 6 项口头报告， 其中今年首发的
JACKPOT8 研究的 B 部分研究成果连续三次在国际学术大会（ASCO� 2023、ICML2023 和 ASH�
2023）做口头报告。 此外，对于恶性肿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领域，公司正在加速挖掘戈利昔替尼
的更多应用潜力。

二、风险提示
新药上市申请尚需经过审评、药品临床试验现场检查和审批等环节，公司上述产品能否成

功上市及上市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有关公司信息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迪哲 （江苏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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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完成的公告

股东马亚先生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3 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减

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公司股东马亚先生向公司提交了《减持股份计划
告知函》，自本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或协
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5,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2.3836%）。 详见公司刊登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本
公司公告。

公司收到股东马亚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完成告知函》，获悉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
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
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
均价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马亚

集中竞价交易 2023 年 10 月 9 日 -2023 年 11
月 16日 16.56 2,090,000 0.9964

大宗交易 2023 年 10 月 9 日 -2023 年 12
月 1日 19.97 2,909,000 1.3868

合 计 4,999,000 2.3832

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含该等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后因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通过司法划转方式取得的股份。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变化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马亚

合计持有股份 21,202,064 10.11 16,203,064 7.72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5,300,516 2.53 301,516 0.1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901,548 7.58 15,901,548 7.58

二、 其他事项相关说明
1、本次股份减持严格遵守承诺，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减持股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意
向、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三、 备查文件
1、马亚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完成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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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四个锁定期

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8 月 8 日、2019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 2019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
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以非交易过户的形式过户至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专户中，详
见 2019 年 12 月 10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完
成非交易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1）。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第四个锁定期于 2023 年 12 月 10 日届满，现将本员工持股计
划第四个锁定期届满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情况和锁定期
1、本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已回购的股份，即自 2019 年 1 月 23 日至

8 月 2 日期间回购的公司股票 7,456,000 股，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2.23%。 2019 年 12
月 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
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 7,456,000 股公司股票已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以非交易过户的形式过户至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专户中，本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2.23%。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根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 60 个月，
自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

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 即自 2019 年 12 月 10 日起算。 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分四期
解锁， 解锁时点分别为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满 12
个月、24 个月、36 个月及 48 个月，最长锁定期为 48 个月，每期解锁的标的股票比例均为 25%，
各年度具体解锁比例和数量根据公司业绩指标和持有人考核结果计算确定。

3、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届满，全部满足解锁条件，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解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上的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7）。

4、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第二个锁定期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届满，全部满足解锁条件，于 2021
年 12 月 11 日解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1 日披露于巨潮咨询网（www.cninfo.
com.cn） 上的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081）。

5、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第三个锁定期于 2022 年 12 月 10 日届满，全部满足解锁条件，于 2022
年 12 月 11 日解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披露于巨潮咨询网（www.cninfo.
com.cn） 上的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三个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071）。

6、根据 2022 年度公司业绩指标完成情况和持有人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本员工持股计划第
四批股票全部符合解锁条件。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员工持股计划第四批股票锁定期届满，解
锁日期为 2023 年 12 月 11 日，解锁比例为本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总数的 25%，共 1,864,000 股，约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6%。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的后续安排
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将根据市场交易规则， 遵守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

和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在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对应的锁定期届满后，
在存续期内视市场情况进行卖出。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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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
（天津）有限公司成立汽车紧缩场联合创

新实验室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23 年 7 月，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光启超材料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启超材料”）收到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下发的实验室
认可证书（注册号：CNAS� L18631，生效日期：2023 年 7 月 7 日，截止日期：2029 年 7 月 6 日），
证书的主要内容为：兹证明：深圳光启超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检测中心符合 ISO/IEC� 17025：2017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CNAS-CL01《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的要
求，具备承担本证书附件所列服务能力，予以认可。

2023� 年 12 月 7 日，光启超材料与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汽
中心天津检验中心”）在中汽中心天津检验中心总部签署《汽车天线 OTA 性能紧缩场测试研究
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成立的超材料电磁调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 汽车紧缩场联合创新实
验室（以下简称“联合创新实验室”）揭牌仪式同日举行。

双方成立联合创新实验室将围绕建设行业首个适用于汽车整车天线 OTA 性能测试的紧
缩场实验室，共同开展汽车整车天线 OTA 性能测试技术研究与标准验证试验，联合开展汽车
整车天线 OTA 性能测试的对外检测委托业务。

本次联合创新实验室的成立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方介绍
中汽中心天津检验中心（原天津汽车检测中心）始建于 1987 年，是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

心有限公司（为国务院国资委直属中央企业）投资建立，是具有行业影响力的独立第三方汽车
产品检测及技术服务机构，被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授权为国家轿车质量检
验检测中心、国家智能网联汽车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天津），已通过了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
员会（CNCA）资质认定、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实验室认可。

截至目前，中汽中心天津检验中心已获得政府部门认可授权的资质有：国家轿车质量检验
检测中心、国家智能网联汽车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天津）、国家汽车新产品申报公告检测机构、
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CCC）指定实验室、汽车环保产品认定排放检验机构、道路运输车辆达
标车型检测机构、工业产品（汽车）质量控制实验室、工业产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质量控制实
验室、工信部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等。

三、本次合作的主要内容
双方将在汽车整车天线 OTA 性能紧缩场测试系统搭建、业务合作推广、研究与标准制定

等领域合作，为汽车天线 OTA 性能行业的发展和大规模应用提供坚实的支撑。
双方将携手共赢、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将超材料技术能力平台中的先进检验检测能力应

用到汽车行业中，共建汽车天线 OTA 性能相应测试体系，将联合创新实验室建设成集科技创
新、测试技术服务、测试成果转化为一体的通信网络和复杂电磁环境相关的汽车天线 OTA 性
能测试基地，为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四、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对公司今年及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公司将持续增强基于超材料

技术能力平台中先进检验检测能力的市场应用与拓展，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水平。本次合作成
立联合创新实验室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经营范围发生变化，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光启超材料和中汽中心天津检验中心共建的联合创新实验室， 能否良好运营和取得预期

效果受行业政策、管理水平和科技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次合作的研究成果未来在市场产
生的经济效益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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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软国际签署《合作开发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公告为自愿性披露公告，鉴于协议合作方为香港上市公司中软国际有限公司（股票

代码：0354.HK）全资子公司，将对该事项进行公开披露，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开公平，保障投
资者的知情权，公司自愿披露该合作的相关内容；

2、 本次签署的《合作开发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具体订单和金额，不会对
公司本年度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未来协议履行及订单落地情况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决策。

3、 本协议的签订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 公司最近三年未披露过框架意向性协议。
一、协议签署概况
为推进以开源鸿蒙（OpenHarmony）为数字底座，为客户构筑端到端的自主、安全、可信的

行业解决方案合作事宜，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智微智能”）
与深圳中软国际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软国际”）于近日签署了《合作开发协议》（以
下简称“本协议”)。

本协议为框架协议，有效期为三年，不涉及具体金额，是双方今后签订相关合作协议的基
础文件。 本协议的签署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根据后续合作情况依法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二、 协议合作方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中软国际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UJ6L4T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宇红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20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雪岗北路 133 号岗头发展大厦 3 楼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开发与服务外包业务；计算机系统集成及

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设备的研发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与中软国际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中软国际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 类似交易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未与中软国际发生类似交易。
3、 履约能力分析
中软国际系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主体，近三年财务数据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

能力。
三、 协议的主要内容
基于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目标，以场景应用驱动相关业务创新发展，提升双方

在开源鸿蒙生态的竞争力，双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智微智能是国内领先的智联网硬件产品及
解决方案提供商，在该领域拥有深厚的专业积累与行业合作伙伴资源，中软国际具备开源鸿蒙
数字底座的应用软件研发能力、数字化服务及产业生态运营能力，双方共同探索和推进在开源

鸿蒙相关行业生态业务创新发展、场景方案整合、运营能力构建等领域的合作，共同开拓市场、
创造价值。

（一）合作具体内容：
1、 产品联创：中软国际主要提供开源鸿蒙物联网终端及计算机产品的系统以及应用软件

研发能力；智微智能主要提供物联网终端及计算机产品硬件研发 ＆ 生产能力。 双方基于各自
优势能力，联创国产自主可控的开源鸿蒙物联网终端及计算机产品，并共同推动获取相关行业
资质认证。

2、 市场拓展合作：中软国际首选智微智能作为开源鸿蒙物联网终端及计算机产品的硬件
供应商； 智微智能首选中软国际作为开源鸿蒙物联网终端及计算机产品的开源鸿蒙系统和应
用软件的供应商；双方在各自直接客户和销售渠道层面优先推广联创产品，双方统一市场推广
策略，并优先保障对方的需求响应和供应要求；双方定期协同举办客户和渠道大会，共同拓展
客户和渠道。

3、 市场营销合作：双方整合品牌优势及营销资源，联合营销，提升双方联创产品在专业领
域及目标行业的影响力，包含但不限于品牌背书、渠道共享、线上及线下联合营销活动等；双方
协同举办联创产品发布会，协同参与各类行业展会，共同放大联创产品声量。

（二）合作义务：
双方高层建立不定期互访制度，按需开展市场信息、行业动态、技术创新、联合营销等方面

的交流，并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模式进行合作：
1、双方联合成立生态联合工作组，由双方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专家组成，具体对接、协调、推

动合作事项并组织实施。
2、双方针对合作项目可开展联合创新、联合市场推广，发挥双方优势资源，促进信息资源

互联互通。 共同拓展优质市场，实现互利共赢。
3、双方应共同建立市场风险预警、防范、处置机制，最大限度保护双方利益。
4、双方保证产品以及产品的生产、使用、销售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

密、商标权或其他知识产权。
5、双方均保证自身是一家合法成立、且有效存续的公司，具有经营及合作范围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经营资质。
（三）合作期限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加盖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年。
四、 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及履行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完善公司的产业链布局，提高公司

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本次合作将建立起双方的深度战略合作关系，有助于双方优势互补，
实现产业链协作和互利共赢。 公司与中软国际将依托各自在硬件、软件、行业积累及生态系统
解决方案建设的优势和领先地位， 推动 OpenHarmony 在物联网终端及计算机的开放生态业务
发展，共同探索和推进开源鸿蒙在水利、交通、城市生命线等行业的应用创新、场景方案设计、
运营能力建设，共建中国自主可控的繁荣生态。

本协议的签署预计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 未来随着双方
业务合作的进一步加深，预计将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的业
务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公司也不会因此对交易对方形成重大依赖。

五、 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各方根据合作意向达成的战略合作协议，不涉及具体订单和金额，最终能否达成

合作及项目的具体执行情况具有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根据
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 其他相关说明
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三年未披露过框架意向性协议。
2、 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股无变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若未来相关人员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 备查文件
1、 《深圳中软国际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源鸿蒙合作

开发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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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创新药 HSK39775 片 IND 申请

《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孙公司西藏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于
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受理通知书》，基本情况如下：
药品名称 剂型 申请事项 受理号

HSK39775片 片剂 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CXHL2301349
CXHL230135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一、 研发项目简介
HSK39775 是我公司自主研发的一个全新的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治疗晚期实体瘤的药物，

有潜力用于治疗同源重组修复缺失相关癌症，尤其是与 BRCA 突变相关的癌症，如乳腺癌、卵
巢癌及前列腺癌。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化学药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的
通告（2020 年第 44 号）中化学药品注册分类的规定，本品属于化学药品 1 类。

临床前研究结果显示，HSK39775 在多个肿瘤细胞系中显示出潜在疗效， 并在同源重组修
复缺陷模型中具有强效的抗肿瘤活性。 此外，HSK39775 在临床前安全性实验中表现出良好的
耐受性和较大的安全窗，是一款极具开发潜力的小分子药物。 目前，全球同靶点药物大多处于
早期研发阶段，其中最高研发阶段为 I 期临床。

二、风险提示
药品研发，尤其是新药研发附加值高，但周期长、环节多、风险高，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

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该项目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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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及数据管理

能力成熟度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颁

发的《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认证证书》、《隐私信息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及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协
会颁发的《数据管理成熟度等级证书》。 具体情况如下：

1、《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证书注册号：02123B0029R0M
业务领域：与应用软件设计、开发相关的业务连续性管理活动
证书有效期：2023-11-6 至 2026-11-5

2、《隐私信息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证书注册号：CCC123PIMS0011R0M
业务领域：与应用软件设计、开发相关的隐私信息管理活动
证书有效期：2023-11-6 至 2026-11-5
3、《数据管理成熟度等级证书》
证书编号：DCMM-V-3-5100-000498
等级证书：3 级
证书有效期：2023-11-28 至 2026-11-27
二、获得上述证书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证书的取得标志着公司隐私保护和数据管理能力已获得国家权威机构认可， 处于行

业先进水平，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 IT 服务质量及数据管理能力，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实力。
三、备查文件
1、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隐私信息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3、数据管理成熟度等级证书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八日


